2018年度甘肃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根据《关于做好2018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甘开办发[2018]435号）要求，我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工作，对甘肃农垦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绩效目标执行监控，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资金投入情况。甘肃农垦2018年中央财政扶贫项目总投资2301万元，各项资金均已下达至项目实施单位，由项目单位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使用资金，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837万元，占总投资的79.83%。共实施扶贫项目6个，扶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个，分别为敦煌农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40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404万元，占总投资的99.51%；小宛农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投资373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70万元，占总投资的99.2%；八一农场撤并建制村通硬化路建设项目项目投资7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300万元，占总投资的40%；黑土洼农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363万元，中央财政资金360万元，占总投资99.17%。扶贫生产发展项目2个，永昌农场蔬菜产业园核心示范区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183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80万元，占总投资的98.36%；边湾农场非耕地无土栽培有机果蔬产业园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22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23万元，占总投资的98.67%。
[bookmark: _GoBack]资金支出进度。2018年，省财政厅共分两次下达中央扶贫资金共1837万元。资金的支出是严格按照省财政厅下达资金的时间按要求上报计划、下拨资金。第一批下达资金1434万元，财政下达时间2018年2月，农垦集团上报计划时间2018年2月9日。根据项目实施方案，经过农垦集团公司相关会议批复，于2018年4月全部拨付各贫困农场，开展扶贫项目实施工作。第二批下达资金403万元，财政下达时间2018年5月，农垦集团上报计划时间2018年5月25日，并于2018年5月30日全部下拨，确保完成扶贫项目后期工作，资金支付率达到100%。截止2018年12月，各农场扶贫项目已经基本实施完毕，按照工程进度和合同规定，剩余部分项目质保金待竣工验收后全部支付完毕。
资金监管情况。根据《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关于印发〈甘肃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甘财农二〔2017〕41号）和《甘肃农垦国有贫困农场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甘财农〔2008〕149号）的要求。一是各贫困农场利用场报等宣传渠道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公示公告，主要内容包括扶贫资金的来源、性质和计划；项目审批程序、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实施负责人及项目效益目标等，接受职工群众监督。二是继续加大财政扶贫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靠实监管责任，二是资金管理。集团根据批复的项目实施方案拨付资金，对扶贫项目资金监管做到资金安排到项目、支出核算到项目，往来账目清楚，支付规范，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并定期或不定期对农场财政扶贫资金进行专项检查。。三是项目竣工验收前，项目实施单位向集团公司有关部门申请对项目进行财务审计，按要求出具审计报告，加强对国有贫困农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
资金使用成效及项目目标。根据甘肃农垦实际，甘肃农垦2018资金使用成效，实现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6240元，贫困农场生产经营状况、农业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激发农场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增强贫困农场自我发展能力。甘肃农垦2018年中央财政扶贫项目6个，项目目标分别为：敦煌农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目标，有效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改善11000亩耕地的灌溉条件，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使项目区农作物增产增收，提高职工的收入。小宛农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目标，改善农场10330亩耕地的灌溉条件，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减少渠道於塞，提高灌溉进度，降低灌溉用工时间，降低职工生产成本及劳动强度；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土地产出率，增加灌溉效益。八一农场撤并建制村通硬化路建设项目目标为建设路基宽6.5米、路面宽5米的四级公路6500米；建设路基宽5.5米、路面宽4米的水泥路8500米;优化完善了路网结构，解决职工行路不畅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环境。黑土洼农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目标，改善农场田间配套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水的利用率，保证1万亩冬灌用水需求，方便职工的农业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职工收入水平。永昌农场蔬菜产业园核心示范区建设项目目标为新建暖棚、钢屋架拱棚,通过在暖棚及钢屋架拱棚内进行育苗及蔬菜种植,达到规避自然及市场风险，提高复种面积。边湾农场非耕地无土栽培有机果蔬产业园建设项目项目目标为通过建设钢架结构日光温室，延长产品供应周期，有效增加社会供给；发展农场生态高效观光农业，美化农场环境,改变农场单一经营格局。
项目管理。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国家和各级主管部门要求，结合甘肃农垦实际，甘肃农垦对扶贫项目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和监管措施，具体汇报如下：一是项目前期管理。加强项目前期管理，主要是项目论证分析，通过贫困农场职工群众参与、实地考察论证，结合贫困农场“十三五”扶贫项目规划，筛选可行性较强的项目，经农场党委会研究决定后，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下达实施，确保批复项目可行性论证充分，前期准备工作扎实。二是项目过程管理。在垦区项目管理中，严格按照《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项目公示制、工程监理制等制度，并加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项目实施前，需经省农垦集团公司相关会议研究实施项目，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经专家评审，省农垦集团公司批复后，由各农场组织实施。三是组织管理。在项目实施中，各贫困农场项目成立了由农场场长、副场长担任正副组长，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场财政扶贫资金项目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项目的管理和落实工作。农场扶贫项目领导小组对每个参与项目的人员都制定了详细的工作分工，明确了岗位职责。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宣传动员，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组织保证和群众基础。四是项目库建设和定期更新。2018年甘肃农垦严格按照主管部门扶贫项目具体要求及甘肃农垦“十三五”扶贫规划，对项目库进行更新，及时进行立项、筛选、申报。
扶贫项目绩效管理。甘肃农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办发[2018]35号《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18]127号《甘肃省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对项目实施进行全程监控，确保项目资金的高效、安全使用。
违规违纪情况。甘肃农垦无违规违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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